
臺北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自治條例第四條、第八條及第九條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垃圾焚化廠及

衛生掩埋場自開始進

場處理之日起至封閉

之日止，環保局應按

年補助所在地之行政

里家戶及學校之清理

費，並以發放專用垃

圾袋抵價券方式為

之。 

          前項發放抵價

券數量如下： 

一、 家戶：每年依其

設籍人數發放，

其每人發放數量

為前一年度全市

家戶平均每人每

年產生垃圾量裝

袋所需專用垃圾

袋數量。 

二、 學校：為相當於

八十八年下半年

所徵收清理費之

二倍。 

      其他特殊情形經

市政府核准者，得減

免、補助或按戶、按

重量、容量徵收清理

費。 

第四條    垃圾焚化廠及

衛生掩埋場自開始進

場處理之日起至封閉

之日止，環保局應按

年編列預算補助所在

地之行政里家戶及學

校之清理費，並以發

放專用垃圾袋抵價券

方式為之。 

          前項發放抵價

券數量如下： 

一、 家戶：每年依其

設籍人數發放，

其每人發放數量

為前一年度全市

家戶平均每人每

年產生垃圾量裝

袋所需專用垃圾

袋數量。 

二、 學校：為相當於

八十八年下半年

所徵收清理費之

二倍。 

      其他特殊情形經

市政府核准者，得減

免、補助或按戶、按

重量、容量徵收清理

費。 

因補助垃圾處理廠

場當地里係以專用

垃圾袋抵價券為

之，並無實際編列補

助費之歲出預算，故

依臺北市審計處審

查建議，刪除第一項

「編列預算」文字。 

第八條    專用垃圾袋為

清理費收費專用，不

得擅自製作、販售、

第八條    專用垃圾袋為

清理費收費專用，不

得擅自製作、販售、

考量民眾以商業贈

品或回饋贈品所得

之專用垃圾袋數量



使用、製作袋上圖

樣、文字。 

          

使用、製作袋上圖

樣、文字，或用作商

業促銷及各種活動贈

品。 

          各種回饋金不

得用以購買專用垃圾

袋作為贈品。 

必然有限，民眾仍會

珍惜使用，尚不影響

政策實施目的，無規

定禁止必要，故修正

刪除第一項「或用作

商業促銷及各種活

動贈品」文字及刪除

第二項規定。 

第九條    有下列行為之

一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 

      一、偽造、變造專用

垃圾袋者。 

      二、販賣偽造、變造

之專用垃圾袋

者。 

      三、明知為偽造、變

造之專用垃圾袋

而購買或使用

者。 

      四、未經環保局同

意，販售專用垃

圾袋者。 

      五、環保局委託之行

銷系統，任意增

減專用垃圾袋售

價者。 

        

 

 

 

 

第九條    有下列行為之

一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 

      一、偽造、變造專用

垃圾袋者。 

      二、販賣偽造、變造

之專用垃圾袋

者。 

      三、明知為偽造、變

造之專用垃圾袋

而購買或使用

者。 

      四、未經環保局同

意，販售專用垃

圾袋者。 

      五、環保局委託之行

銷系統，任意增

減專用垃圾袋售

價者。 

      六、環保局委託之行

銷系統，拆除專

用垃圾袋外包裝

零售專用垃圾袋

者。 

一、 鑒於專用垃

圾袋包裝防偽

標籤除張貼原

於外包裝外，已

改以每袋張

貼，原規定不得

拆開販售已無

必要，為方便民

眾可將專用垃

圾袋作為購物

袋使用，刪除第

六款規定。 

二、 刪除第七、

八款規定。說明

同第八條修正

說明。 

三、 原第九款款

次遞改為第六

款。 



 

 

 

 

 

 

 

      六、自垃圾清除、處

理及貯存工具、

設備或處所中回

收已使用專用垃

圾袋者。 

           前項第二款及

第三款情形，能提供

其上游製造、販售地

點或人員資訊經查證

屬實者，免予處罰其

購買、使用或販賣之

行為。 

          第一項情形涉

及刑事責任者，依法

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七、擅自使用專用垃

圾袋作為商業促

銷或各種活動贈

品者。 

      八、以回饋金購買專

用垃圾袋做為贈

品者。 

      九、自垃圾清除、處

理及貯存工具、

設備或處所中回

收已使用專用垃

圾袋者。 

          前項第二款及

第三款情形，能提供

其上游製造、販售地

點或人員資訊經查證

屬實者，免予處罰其

購買、使用或販賣之

行為。 

    第一項情形涉及

刑事責任者，依法移送

司法機關處理。 
 


